武汉市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公交企业监督管理，不断提高公交行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市民日常出行需求，根据《武汉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武汉市2019-2021年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实施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通恒公汽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在主城区运营的公交运营服务质量的考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应科学严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局”）负责组织实施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工作。
第五条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内容分五大类，具体为：

（一）设施设备，包括站点设施、公交车辆及安全设施完好情况；

（二）服务供应，包括班次执行率、发车正点率、开收班时间、高峰小时满载率、运营里程执行率、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等指标落实情况；

（三）运营管理，包括安全运营、运营秩序、卫生保洁、司乘人员服务等情况；

（四）政府指令，包括线路管理、接受行政处罚及指令任务、公益政策执行情况；

（五）社会评价，包括乘客满意度、投诉处理、舆情反映的情况。

第六条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采取日常考核与年度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日常考核和集中考核分别以行业监管部门提供的年度监督检查情况及第三方机构集中抽查的情况为依据，实施综合考评。

第七条 集中考核抽查工作按运营单位实行随机选取抽查对象，其抽查比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对公交企业运营线路抽查，应不少于总数的30%。
（二）对公交企业运营线路的车辆抽查，配车10台以上的，应不少于30%；配车10台及以下的，应不少于50%。
（三）对公交站点的抽查，应不少于总数的30%，抽查范围应涵盖武汉三镇主、次干道。

第八条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工作结合《武汉市2019-2021年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实施办法》，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委托中介机构。每年8月底前，由市交通局按照有关规定，完成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第三方机构的委托工作。

（二）企业自查自评。由公交企业按照考核内容和要求，组织开展自查自评工作，次年元月20日前向第三方机构提交年度考核自查自评报告及相关材料。

（三）开展集中考核。每年9月份开始，由第三方机构依照考核内容和相关指标，全面启动考核工作，于次年2月底前完成考核并向市交通局提交考核报告。

（四）联席会议评审。由市交通局组织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及有关方面代表，对第三方机构提交的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报告进行评审。次年3月底前完成评审并形成初审意见。

（五）组织咨询答辩。由联席会议就审核中提出的问题，组织向企业咨询，并在企业书面答辩基础上，提出终审意见。

（六）公示评审结果。评审工作结束后，由市交通局于次年4月底前将评审结果在交通政务网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其结果作为服务质量补贴挂钩调节的依据。

第九条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达到95分及以上的，发放与服务质量挂钩的全额补贴；考核结果在90-95分（不含95分）的，每低于1分，扣减其挂钩补贴的5%；考核结果在90分以下（不含90分）的，每低于1分，扣减其挂钩补贴的10%。不足1分的，按对应的分值占比扣减，如0.5分对应的扣减比例为（0.5/1×10%或5%）。
第十条  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考核年度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其服务质量挂钩补贴全额扣减：
（一）发生重特大主、全责任安全事故的；

（二）发生擅自停运事件，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拒不配合考核检查或在考核中弄虚作假的。
第十一条  按照《武汉市2019-2021年公交企业成本规制实施办法》，与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结果挂钩调节金额为年度成本规制补贴总额的5%，由市交通局客运处会同财务处负责测算落实。

第十二条 公交企业按照年度服务质量考核的内容和指标及要求，在全面开展自查自评基础上，应向第三方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若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第三方机构在实施考核工作中，应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严格履行考核责任和义务，如实反映考核情况。若有不公正行为，一经查实，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十四条  各新城区（功能区）公交企业服务质量的考核，由所属新城区（功能区）公交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实施考核。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的考核期为2019-2021年。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武汉市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试行）》（武交运〔2014〕173号）同时废止。
